
关于加强信息保护和支付安全、防范电信网络欺诈的风险提示（一）

一、加强账户实名制管理

（二）暂停涉案账户开户人名下所有账户的业务

（一）全面推进个人账户分类管理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我行”）非常重视客户的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应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开展整治非法买卖银行卡信息专项行动的通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的

要求，现就相关风险提示提请您认真阅读并引起重视。

针对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以法人为单位，下同）只能开立一个 I 类户，

已开立 I类户，再新开户的，应当开立 II类户或 III类户。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对于不法分子用于开展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作案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经设区的市级及以上

公安机关认定并纳入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交易风险事件管理平台“涉案账户”名单的，我行将中止该账户所有业务。

二、银行卡风险提示

请您在使用银行卡时，妥善保管您的银行卡卡号、密码、证件号码等个人信息；在设置密码时，避免使用例如生日、电话号码、

重复密码等过于简单的密码，同时请您牢记银行卡密码，不得将银行卡和密码出租、出借、出售给他人使用；不要将密

码写在银行卡或与卡一起存放的地方，做好银行卡密码的隐藏保密措施；请您将您的银行卡、存折和身份证等证件分开

存放，以免造成您不必要的资金损失。

如有疑问，请拨打我行热线电话 400-166-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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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对买卖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冒名开户的惩戒机制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我行将对经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含银行卡，下同）

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及相关组织者，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

5 年内暂停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3 年内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

（四）加强对冒名开户的惩戒力度

我行在办理开户业务时，发现个人冒用他人身份开立账户的，根据监管要求将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被冒用的身份证

件移交公安机关。


